

渝北区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审核意见公示
按照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有关政策规定，根据本人申请，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组织入户调查、民主评议和集体审核，提出了审核意见，现公示如下：
拟纳入特困救助供养的申请人员
	序号
	申请人
	年龄
	家庭住址
	供养形式
	拟供养服务机构
或委托照料人

	1
	龙泽多
	61
	玉兰村
	分散
	贺明江

	2
	石开国
	60
	茨竹村
	分散
	邹大权

	3
	陈长友
	60
	自力村
	分散
	熊兴兰


备注：供养形式为 “集中供养”“分散供养”。
拟不纳入特困救助供养的申请人员
	序号
	申请人
	年龄
	家庭住址
	不予救助供养理由

	
	
	
	
	


举报电话：       _023-67211350_（茨竹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） 023-86015051（渝北区民政局）

重庆市渝北区茨竹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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